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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案

例教学法是指根据教学目的需要，把案例引入课堂

环节，以实例的形式向学生提供若干特定的情景，

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并解决

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1]。由于案例教学实现了

信息的双向传递，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能较好

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学习素质，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有效

方法。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就案例教学法在

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问

题进行探讨。

一 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的
特点

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具有以

下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教学学时少，教学内容多

对于电子商务专业而言，《电子商务法》课程通

常作为专业课或专业任选课开设，一般只开设一学

期，每周不超过二学时，课时数较少，而《电子商务

法》课程教学内容极为丰富，在该课程教学中，为了

追求教学内容的全面以保证课程体系的完整性，教

师不得不过多地依赖于理论讲授式教学方法。“传

统的理论讲授使学生难以理解电子商务操作规程，

从而导致对电子商务法律规范的制定目的和应用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无法真正接受和

消化吸收，降低了教学效果。”[2]

（二）学生法律基础知识严重不足

我国许多高校的法学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开

设了《电子商务法》课程，但这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目标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

导致法律教育的内容、专业化程度、教学和学习方

法乃至教科书的编写风格等方面的差异”[3]。电子

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开设时，学生学习的法

律类专业课程仅《经济法》一门，而该课程学习过程

中常常需要综合利用经济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

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

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讲解法律术语，介绍法学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由于教学学时数较少，教师

的讲解无法深入。学生常因为法律专业知识不足

无法理解本课程学习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十分困难。

二 案例教学法在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
法》教学中的应用

针对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的

上述特点，正确处理讲授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的关

系，加强案例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加强案例教学并不意味着讲授式教学在任何

意义上的削弱。理论讲授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方

式之一，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形成对课程体系的基

本认识，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课程学习中必须掌握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理论知识，这是实施案例

教学的前提。事实上，加强案例教学对理论讲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案例教学学时的增加会在一定

程度上压缩理论讲授的学时数，教师在进行理论讲

授时不仅需要突出启发与引导，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还必

须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单位时间的信息传

递量，为实施案例教学打好基础。在案例教学课堂

实施过程中，在必要时，仍需采用理论讲授的方法

对学生通过自学难以理解或容易出现错误认识的

基本概念、原理等进行分析讲解。

在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中采

用案例教学法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

（一）前期准备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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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案例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一是教师的前期准备工作，二是学生的前期

准备工作。

1.教师的前期准备

实施案例教学，教师的前期准备工作极为重

要，工作量也很大。教师的前期准备工作指教师根

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进程安排和学生实际

确定案例教学的教学学时、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教

学难点、教学目标以及实施方案，并根据上述内容

筛选一个或数个教学案例，对学生自学内容、重点

等作出安排并适时进行检查等一系列工作。

（1）合理设置案例教学内容

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电子商务专业《电

子商务法》课程教学内容多学时数少的特点，根据

教学大纲和专业培训目标，将教学内容专题化。在

此基础上，将与学生所学专业及学生素质培养有着

最紧密联系，涉及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缺乏明确规定

的，仍存在争议的，具有较强的可讨论性，适合实施

案例教学的专题设置为案例教学的内容。具体而

言，可设置电子合同的形式与效力法律问题、电子

商务环境下格式合同规制法律问题、电子支付的形

式与面临的法律障碍法律问题、电子商务环境下的

著作权保护法律问题、电子商务环境下隐私权保护

法律问题、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法律问题等数个案例教学

专题，由教师根据教学实际选择实施。

（2）精心选择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基础，教学案例的

选择对案例教学的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好的案例

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调动学生自学积极

性，是案例教学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条件。在选择

教学案例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时效性问题。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新的法律

问题层出不穷，满足教学案例条件的案例不断涌

现，教师选择教学案例的范围很大。与陈旧案例相

比，新近案例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更接近现实生

活，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易为

学生理解和接受。同时，电子商务法律规范处于不

断更新和完善过程中，陈旧的教学案例有可能因法

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丧失作为教学案例的意义。

因此，在选择教学案例时应尽可能选用新近案例，

除非确有必要或该案例具有特殊性。如“ProCD公

司诉Zeidenberg案”。

②典型性问题。典型性是案例的生命力所在，

也是案例区别于一般故事和事件的基本特征。案

例的典型性既表现在案例所选择的特定事件在社

会实践中具有代表性,也表现在案例所描述的情景

与所需要说明的原理和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紧密联

系[4]。因为具有典型性，教学案例才具有了特定条

件和环境下的普遍意义。通过一个典型案例的学

习，学生能掌握相关概念、法律理论、法律原则并举

一反三。因此，在选择教学案例时，应尽可能选择

典型案例。如在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法律问题

专题中，“雅虎公司涉嫌拍卖亲纳粹物品案”即十分

典型。

③可讨论性问题。学生对教学案例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进行讨论是案例教学的重要过程，教师选

择的教学案例必须具备可讨论性。教学案例的可

讨论性包括教学案例的信息量和难度两方面的内

容。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案例则是探知隐匿答案的

信息的载体，作为教学案例所提供的信息量应适

度。欲使学生作出高质量的分析和推理，案例必须

具有足够的赖以进行深入分析的信息，信息不充分

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学生无需通过对案例材料的反

复琢磨而肤浅地提出一种解决方案，或者学生依据

所给信息根本无法得出结论。另一方面，若教学案

例提供的信息超过了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不仅会

影响学生的参与热情，而且可能使一切判断和决策

毫无悬念，大大降低了案例的可讨论性，故而案例

制作者从提高案例的可讨论性考量，往往对已知信

息作适当的技术性保留[5]。影响案例可讨论性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学案例的难度。教学案例难度

过大，学生因专业知识不足而无从下手，无法参与

到分析讨论中，降低了学生对案例教学的兴趣和参

与程度。相反，若教学案例难度过低，学生无须深

入分析讨论便可得出结论，不仅降低了教学要求，

同样会降低学生对案例分析的兴趣和参与程度。

所以，应根据学生的能力和特点选择难易程度适中

的案例。

（3）引导学生自学，适时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高校学生的生理结构及机能都达到了最高的

发展阶段，心理智能发育趋向完善，他们能够坚持

较长时间的脑力劳动，独立学习比较高深的理论和

比较复杂的技术[6]。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学习的知识

中，“30%由课堂授予，70%由学生从课外的学习中

获得。”[7]自学已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方式。学

生自学不仅能缓解课时不足的压力，还能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为使案例教学顺利进行，教师对学生自学进行

引导，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并适时检查是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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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每一案例教学课堂实施前，教师应对学生自

学的内容、重点及进度提出明确要求。如在以案例

教学方式进行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法律问题专

题教学前，应要求学生自学有关诉讼程序、管辖、证

据规则、法律冲突、准据法、冲突规范及其适用制度

等相关基础知识。为了提高学生自学效率，教师应

给予必要的引导和帮助。如建立具有网上资料查

询、学生提问、教师辅导答疑等内容和功能的网络

教学环境，帮助学生依托校园网借助学校的软硬件

设备进行自学。还可以通过面对面辅导、电话交流

以及利用BBS、QQ、UC 、MSN、EMAIL等方式加强与

学生的联系和交流，及时了解学生自学情况，对学

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对学生自学效果作出评价

并记录。

除做好以上准备工作外，教师还应对在案例教

学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冷场、偏离主题等可以预

见的情形及处理方式预先作出安排。

2.学生的前期准备工作

学生的前期准备工作指学生根据教师的安排

自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涉及的重要知识点，仔细阅读

教师提供的案例，并在教师的协助下，利用已掌握

的知识，借助查阅相关资料、集体讨论等方式，就教

学案例涉及的法律问题的性质、产生的原因、解决

的措施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遵

循的原理等内容形成文字材料，为课堂实施时充分

表达自己的意见作好准备。

（二）课堂实施环节

理论讲授式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为课

堂教学活动的主导者。但在案例教学课堂实施环

节应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的主体性是指在

教育活动中，学生作为主体在与客体关系中的地

位、能力、作用和性质，核心是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和

自由性[8]。教师的主要工作则为营造平等、开放的

气氛，维持宽松、有序的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意

识，均衡各方的话语权，记录学生参与情况等。

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课堂实施的主要方式，其

实质为师生间以及学生间的平等交流和沟通，平

等、开放的气氛和宽松、有序的环境是案例讨论顺

利进行的基础。在案例讨论过程中，教师应以与学

生平等的心态看待每一个学生的发言，形成融洽、

宽松的气氛，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讨论中，充分发

表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意见。当学生意见出现分歧

时，应注意均衡各方的话语权，使持不同意见的同

学均有充分的表达机会，引导持不同观点的同学间

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辩论，通过辩论发现

问题的核心或实质，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通过激励调动学生的参

与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激励学生参

与案例讨论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学生参与积极性

不高的情况下，评分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在学

生踊跃参与的情况下，教师很难，甚至无法在主持

讨论的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每一个参与者给出

与其参与情况相应的评分。这就要求教师在记录

课堂情况的手段和方法上进行改进，提高课后对课

堂讨论参与者的评分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充分发挥

评分制度的激励作用。除评分制度外，赞扬也是激

发学生参与意识的重要方法。当每一个学生发表

完自己的意见后，教师均应给出鼓励性的评价。教

师的评价应在做到不批判他人意见的同时，避免

“你的观点完全正确”及类似用语，以免局限学生思

维，压制持不同观点者。

为了避免无谓的重复，在各方的观点和分析意

见得到充分表达后，教师应及时结束讨论，并对讨

论中的各种观点、形成的共识、存在的分歧进行总

结。总结不是下结论，而是对讨论中学生各种观

点、分析的理论依据、独到之处及存在的缺陷进行

分析。在我国电子商务立法还很不完善的背景下，

对尚无明文规定的法律问题，引进“没有正确的，只

有合适的”理念十分重要。

每一专题的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要求学生

每人（或小组）撰写一份案例分析报告。撰写案例

分析报告是学生对案例教学过程的总结，是巩固所

学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方法。

（三）后期评价环节

这里所说的案例教学的后期评价指案例教学

课堂实施后，教师对学生参与案例教学情况的评价

和教师自己对案例教学课程过程和效果的评价。

它不仅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对教师

实施案例教学情况的总结和反思。对学生而言，案

例教学中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更是知识

的探索者和发现者。因此，教师对学生参与情况的

评价应依照构建主义的评价观，建立多元化的、多

种形态的评价标准，注重学生参与情况评价。对教

师而言，通过对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回顾、反思与评

价，能对其后续的教学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教

师专业素养的提高，形成“教学——反思——改进

——教学”的良性循环。教师在对案例教学课程进

行评价时，应注重对自己教学过程中相关能力的评

价，加强对学生参与情况、师生交流沟通有效性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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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Method in Teaching“Electronic
Commerce Act”for Electronic Commerce Major

REN Yue-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Electronic Commerce Act”cours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Major has many teaching contents
but with less teaching hours，and the students’basic knowledge of law is seriously inadequate. The case method
based on previous preparation，class application and post-evaluation of teaching，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self-learning，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meanwhile are favorable for completing teaching task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 Electronic commerce act；Course teaching features；Case method

案例教学法仅仅是教学方法的一种，不能替代

其他教学方法，只有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学

生实际，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才能真正提高电

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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